闲置土地公示

依据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第53号令）相关规定，以下2宗土地存在闲置土地行为，现将地块基本情况向社会公开：

	序号
	宗地号
	受让人
	土地坐落
	出让面积(公顷)
	出让面积(亩)
	出让价款(万元)
	主要用途
	合同约定的容积率
	约定动工时间
	约定竣工时间
	闲置

时间
	备注

	1
	G2020-34
	喀什茂隆生态科技有限公司
	疏勒县南疆齐鲁钢铁产业园区
	19.980476
	299.70714
	2484
	工业用地
	0.7≤
	2021年7月1日
	2022年7月1日
	4年
	

	2
	G2020-32
	喀什新通塑业有限公司
	疏勒县山钢产业园区E道路以东、圣龙防水以北
	1.265932
	18.98898
	159
	工业用地
	1.0≤
	2021年4月1日
	2023年3月31日
	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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